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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师范学院文件
齐鲁师院字〔2023〕30 号 签发人：秦梦华

关于印发《齐鲁师范学院基于 OBE理念下的

“第二课堂”活动课程化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

《齐鲁师范学院基于 OBE 理念下的”第二课堂“活动课程化

建设指导意见》已经学校党委会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

贯彻执行。

齐鲁师范学院

2023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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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师范学院基于 OBE 理念下的

“第二课堂”活动课程化建设指导意见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重视和加强第二课堂

建设，重视实践育人”的指示精神，持续完善 OBE 理念指引的“三

全育人”工作体系，不断深化能力范式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积极

构建“德育为先，五育融合”人才培养体系，有效提升第一课堂、

第二课堂协同育人成效，特制定《基于 OBE 理念下的“第二课堂”

课程化建设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第二条 《指导意见》是构建“三全育人”工作新格局、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一环，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深化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内在要求，是凝练“弘扬君子之道，涵养君

子之德，倡行君子之风，共筑君子之品”文化内涵的有效举措，

对于促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条 《指导意见》借鉴第一课堂教学育人机理和工作体

系，将“第二课堂”活动以课程化形式纳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各学院要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 OBE 教育理

念，统筹多元主体，整合多方资源，协同多种要素，丰富课程供

给，制定教学大纲，配备师资力量，规范教学过程，完善评价方



— 3 —

式，并将“第二课堂”学分作为学生毕业的条件之一，推动“两

个课堂”深度融合，“两张成绩单”相得益彰，形成价值塑造、

创新实践、技能拓展、素质养成与知识传授相结合的育人模式。

第四条 各部门单位参照人事处工作业绩管理办法，对教

师、辅导员“第二课堂”课程开设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并根据评价

结果认定工作业绩，工作业绩作为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以及相关

荣誉评选的重要依据。

第五条 “第二课堂”课程成绩是学生毕业要求达成、评奖

评优、推优入团、推优入党及社会单位选人用人的重要参考。“第

二课堂”课程修学成绩计入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折算办法见

《齐鲁师范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

第二章 课程体系与设计

第六条 “第二课堂”课程体系建设以产出导向为理念，以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依据，以《团中央、教育部印发关于在高校

实施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意见》（中青联发〔2018〕

5 号）中提出的“要紧紧围绕思想素质养成、政治觉悟提升、文

艺体育项目、志愿公益服务、创新创业创造、实践实习实训、技

能特长培养等内容设计课程项目体系”为指导，确定“第二课堂”

课程体系由理想信念与道德修养、科技学术与创新创业、文化艺

术与身心发展、社会实践与实习支教、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专

业技能与文化素养六大类课程模块组成，每个模块由若个课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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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组成（一般不少于 6 个），具体由各学院根据专业特点自

行设置。

第七条 各学院要以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内涵为依据，按

照反向设计的逻辑主线，建立彰显学科专业特色的“第二课堂”

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支撑的关系矩阵，并根据支撑的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内涵描述，制定“第二课堂”活动课程课程大纲。课程大

纲应依据课程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确定课程目标、课程

内容、课程实施方案、课程评价方式、评价标准等（见附件）。

第八条 “第二课堂”课程开设应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人

才培养规律学生成长规律，坚持“成熟一门纳入一门”原则，经

专业所属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对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课程教学内容及进度、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对应关系、评价与考核、课程目标与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评审

后，方可纳入本专业“第二课堂”课程体系。

第三章 学分认定与管理

第九条 本科、专科、专升本学生在校期间需修满“第二课

堂”20 个学分、14 个学分、8 个学分方可毕业，具体学分分配

方式见表 1。参考第一课堂实践性教学的学分计算标准，“第二

课堂”课程的活动式学时每累计 32 学时计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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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分分配表

理想信

念与道

德修养

类课程

科技学

术与创

新创业

类课程

文化艺

术与身

心发展

类课程

社会实

践与实

习支教

类课程

公益劳

动与志

愿服务

类课程

专业技

能与文

化素养

类课程

本 科 4 4 3 3 3 3

专 科 3 3 2 2 2 2

专升本 2 2 1 1 1 1

第十条 纳入“第二课堂”课程体系的活动课程必修课程为

对两个及以上毕业要求指标点具有中等及以上支撑的课程、或充

分彰显学校办学特色的课程、或上级各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开设的

“第二课堂”课程。必修课程占总学分比例不低于 50%。选修课

程开设课程总学分数应不低于需修学分三倍，以满足学生专业拓

展、个性发展的诉求。

第十一条 在校生修读“第二课堂”学分，可通过学生自主

申请，学生处、团委审核、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评定的方式，置

换与“第一课堂”学分修读内容具有相同或相似毕业要求支撑关

系的实践学分，学分置换总数不超过 10 学分。各学院依据专业

人才培养要求，自主确定“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课程学分

置换标准及细则。

第四章 课程评价与考核

第十二条 “第二课堂”课程评价方式以表现性、增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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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评价为主，评价标准以课程目标达成情况为依据，评价主

体包括但不限于指导教师、学生本人、第三方评价人等。

第十三条 “第二课堂”课程考核内容、方式应与课程目标

相照应，体现课程目标要求的核心素养，契合课程目标的达成评

价要求，覆盖全体学生，具有可操作性。

第十四条 “第二课堂”课程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通过

课程分目标加权方式进行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评价，查找问

题、分析原因、给出对策，形成课程管理闭环。任教教师须填写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表”作为教学持续改进的依据。

第五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十五条 学校成立“第二课堂”管理中心学分工作领导小

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为主任、分管

教学管理工作的校领导为副主任，学生工作部（处）、团委、发

展规划与质量保障处、教师工作部、教务处、科研处、创新创业

学院负责人及各二级学院党委书记为成员，负责总体规划、审核、

设计与构建学校“第二课堂”课程项目体系、教学管理、教学质

量监控体系等工作。

第十六条 领导小组下设“第二课堂”办公室，办公室设在

团委，校团委书记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依托“第二课堂”服

务平台，实现“第二课堂”课程的发布、记录、评价、查询及认

证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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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各二级学院成立由学院党委书记为组长；二级学

院党委副书记、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为副组长；辅导员为组员

的“第二课堂”工作组（以下简称学院工作组），负责本学院“第

二课堂”课程教学活动组织与教学质量监控、课程教学大纲编写、

教案（学案）设计、课程目标达成度分析及学生学分的申报、认

定工作。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学校在师资、经费、场地、后勤等方面为《指导

意见》实施提供保障，把“第二课堂”课程体系建设经费纳入人

才培养成本。

第十九条 “第二课堂”学分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

原则，凡以弄虚作假方式申请“第二课堂”学分的学生，一经发

现取消该项学分，并根据《齐鲁师范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相

关规定给予处分。

第二十条 本办法从 2023 级学生开始试行。本办法由校团

委、学生工作部（处）、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第二课堂课程教学大纲编写模版与格式要求（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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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课堂课程教学大纲编写模版与格式

要求（参考）
《******》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简介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COURSE TITLE）

课程性质（COURSE CHARACTER）

课程代码（COURSE CODE）

学分（CREDIT）

学时（CONTACT HOURS）

开设学期（OPEN SEMESTER）

课程负责人（COURSE COORDINATOR）

（二）课程目标

1.；

2.；

3.；

4.。

……

毕业要求

支撑度

课程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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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H代表本课程对毕业要求高支撑，M代表本课程对毕业要求中支撑，L代表本

课程对毕业要求低支撑。

（三）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二、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进度

序号 教学内容 总学时

1

2

3

4

5

6

7

8

9

...

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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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支撑课程目标 1）

【教学目标和要求】

1.；

2.；

3.；

4.。

……

【教学重点与难点】

1. ；

2. ；

……

【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

1.；

2.；

……

三、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四、学习评价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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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目标与考核方式的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达成途径 评价依据

教学大纲制定人：

教学大纲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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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3年7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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